
   

     

   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2018〕60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进一步做好全省征地补偿安置工作,更好服务全省资源型

经济转型发展大局,保障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,经省人民政府同

意,现就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必要性

2013年,省政府公布执行的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,对推

进全省各类建设用地征地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,由

于物价上涨等因素,原有征地补偿标准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

要。调整征地补偿标准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、实施乡村振兴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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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的一项重要举措,符合国家征地补偿标准逐步提高的精神和我

省实际,对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,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

益,保障全省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,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

要意义。

二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使用及说明

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由统一年产值和补偿倍数两部分构成,

各县(市、区)内分区域年产值标准,是计算征地补偿的依据(各县、

市、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见附表)。

(一)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行政辖区内除基本农田以外的集体

农用地。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(国

务院令第257号)有关规定的国家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矿山和军事设

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的,征地补偿按法

定最高标准执行,建设项目用地报国务院批准。

(二)非农业建设项目涉及征收集体农用地时,根据土地所在

县(市、区)的区域位置确定征地统一年产值和补偿倍数。为使同

一区域内不同质量的农用地得到更为合理的补偿,全省确定统一

的调整幅度,即:在同一区域内,耕地中的水浇地、水田在公布的补

偿总倍数基础上增加2倍执行,旱地和园地按公布的补偿总倍数

执行,林地在公布的补偿总倍数基础上减少2倍执行,天然牧草

地、人工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在公布的补偿总倍数基础上减少4

倍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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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标准只包括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,不包括青苗补偿

费、林木补偿费、植被恢复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等。所征收土地

的青苗补偿费按照不超过一季作物的产值计算;地上附着物按照

有关规定作价补偿。征收林地、园地的,由建设单位按上述规定支

付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,林木补偿费、森林植被恢复费和果树补

偿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准,结合当地实际支付。

(四)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、

林场等农用地的,可参照本标准补偿(包括: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

费、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)。

(五)征收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,按照项目所在区域

公布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和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>办法》规定的补偿倍数的上限支付土地补偿费。

征收农村宅基地,按照邻近耕地的补偿标准支付土地补偿费。

(六)耕地开垦费、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按照调整后的征

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我省已规定的倍数测算。

按照公布的补偿标准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后,尚不

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,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

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,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

理的决定》(国发〔2004〕28号)精神,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增加安置

补助费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达到法定上限,尚不足

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,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国有

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补贴。各地人民政府要提高农民在土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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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。

三、做好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衔接工作

做好征地补偿工作,事关被征地农民切身利益,关系全省经济

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,各地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征地补偿安置工

作,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和安置途径,做好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衔接

及相关工作。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由市、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,

征地补偿安置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落实的,不得强行使

用被征土地。

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: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汇总表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

2018年6月4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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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高法院,
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6日印发 


